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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优化奉贤区域巡游出租汽车

运价机制的定价方案

长期以来，出租汽车行业在促进经济发展、方便社会公众出行、

提升城市综合服务能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国家、市有关规

定，目前区域巡游出租车实行政府定价，为提高出租车服务品质，增

强驾驶员职业吸引力，完善运价形成机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

格法》《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和《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等有

关规定，现将优化本区区域巡游出租汽车运价机制的定价方案提交听

证。

一、基本情况

（一）总体情况

截至2021年底，本区具有巡游出租车经营资质的企业3家。

（二）运营情况

截至 2021 年底，全区巡游出租车实际运营车辆数 263 辆，从业

总人数 458 人。2021 年单车日均服务车次 29.15 次，单车日均营收

699 元；单车日均营运里程 302.59 公里，单车日均载客里程 170.34

公里，里程利用率 56.3%；每车次平均运距 5.8 公里，每车次平均营

业收入 24 元。

（三）运价情况

本区现行区域巡游车运价为 2015 年经价格听证后实施，运价项

目包括起租价、超起租里程运价、低速等候费、超运距加价、夜间加

价，详见表 1。

表 1 现行区域巡游出租车运价表

项目 价格

起租价（元／3

公里）
12 元

超起租里程运价

（元／公里）
2.4 元

低速等候费
载客营运途中因非承运人责任时速低于 12 公里或应乘客

要求停车等候时，每 5分钟计收 1公里超起租里程运价

超运距加价
超运距加价里程 10 公里，载客运距超过 10 公里（不含 10

公里）部分按超起租里程单价加价 50%

夜间加价
当日 23 时（含 23 时）至次日 5时（不含 5时）时段内，

起租价、超起租里程运价上浮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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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区域巡游车企业成本监审情况

（一）成本监审的依据

根据《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国家发展改革委 2017年第 7
号令）、《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 2017年
第 8号令）等有关规定开展成本监审。

（二）成本监审结论

经第三方会计事务所审核，本次成本监审的 3家区域巡游车企业

2021 年单位成本为每车每月 4906 元（该成本不包含驾驶员收入以及

由驾驶员承担的燃油及充电费、车辆维修保养费、车辆清洗费等）。

三、优化运价机制的依据和必要性

（一）主要依据

1.《上海市定价目录》规定，辖区内区域性巡游出租车运价授权

区人民政府管理。

2.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关于上海市区域性巡游出租汽车运

价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沪发改价调[2021]45 号）等文件。

（二）必要性

1.优化出行结构，提升城市运行保障能力。出租车是综合交通运

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乘客提供个性化运输服务。同时，也承担

了城市运行的保障功能。为鼓励公交出行，优化出行结构，同时支持

出租车行业可持续发展，出租车运价水平和结构应当根据运营成本、

居民和驾驶员收入水平、交通状况、服务质量等因素，科学制定并及

时调整。

2.提高出租车服务品质，提升乘客满意度。为积极响应国家、市

减排政策要求，我区更新的区域性巡游出租汽车全部为纯电动汽车。

行业在提升车容车貌，提供舒适、便捷、高品质的出行服务的同时，

也增加了购车、运营等刚性成本，按本市运营的荣威 EI5 充电模式的

单车购买价格约为 12 万元计，购车成本较燃油车增 53.8%。为了适

应本区出租车新的业态发展需求，需要配套适当的运价机制。

3.提高驾驶员收入水平，增强职业吸引力。据第三方机构提供的

报告，2021 年我区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月平均收入为 5058 元。出租

车行业有驾驶员工作劳动强度大、安全营运要求高、工作条件较艰苦

的特点，现存在收入低，职业吸引力下降，致驾驶员不足、营运车辆

下降和行业营运竞争力大等问题。经统计，到 2021 年末运营车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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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为 263 辆，驾驶员人数 419 人，实际运力只占核定运力的 34.8%。

因此，有必要通过调整运价机制，适当提高出租车驾驶员收入水平，

增强职业吸引力。

4.适应市场业态变化，完善运价形成机制。目前，区域巡游车企

业执行统一运价，无法根据市场供需情况，对运价作适当调整，价格

灵活性不足。因此，有必要通过优化运价机制，在政府指导下，增加

价格灵活性。企业可综合考虑城市交通状况、车辆供需、自身信誉、

市场竞争等因素，按规则上下浮动运价，激发自身经营活力。同时，

建立运价动态调整机制，平衡消费者、驾驶员与经营企业三方诉求，

提高运价调整及时性。

四、优化区域巡游车运价机制的方案

按照运价结构科学化、运价管理弹性化、运价调整机制化的总体

思路，将巡游车运价管理形式由政府定价调整为政府指导价，优化运

价结构、实行运价浮动机制。

（一）优化运价结构

一是为形成更合理的运价结构，鼓励乘客长距离出行优先选择公

共交通，将超起租里程运价每公里上调 0.3 元。二是为提高驾驶员在

早晚高峰出车意愿，将低速等候费（时速低于 12 公里/小时）从每 5

分钟收取1公里超起租里程运价调整为每4分钟收取1.5公里超起租

里程运价。三是为缓解重大节假日期间运力不足，增设重大节假日附

加费，春节长假期间附加费 10元/单、国庆长假及五一小长假期间附

加费 5 元/单（详见表 2）。

表 2 优化区域巡游车运价结构的具体方案表

项目 现行运价 具体方案

起租价

（元／3公里）
12 元 14 元

超起租里程运价

（元/公里）
2.4 2.7

低速等候费
每 5分钟计收 1公里超

起租里程运价

每4分钟计收1.5公里超

起租里程运价

超运距加价

载客运距超过 10 公里

（不含 10 公里）部分按超

起租里程单价加价 50%

载客运距超过15公里（不

含 15 公里）部分按超起租里

程单价加价 50%

夜间加价

当日 23 时（含 23 时）

至次日 5时（不含 5时）时

段内，起租价、超起租里程

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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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价上浮 30%

重大节假日

附加费
无

春节长假期间附加费 10

元/单、国庆长假及五一小长

假期间附加费 5元/单。重大

节假日以国家规定的该节日

放假调休的日期为准。如国庆

节与中秋节连成长假，则按连

接后长假实施重大节假日附

加费。

（二）建立区域巡游车运价浮动机制

区域巡游车运价管理形式由政府定价调整为政府指导价，采取

“基准运价±浮动幅度”模式，并分阶段扩大运价浮动幅度。第一阶

段，浮动幅度分为+5%、0、-5%三档，由巡游车企业自主选择一档执

行。第二阶段，浮动幅度扩大至上下浮动 10%，具体实施方案由区交

通委会同区发展改革委另行制定。全部完成智能计价器安装的区域巡

游车企业方可实行运价浮动及收取重大节假日附加费。为确保浮动平

稳有序，运价浮动规则及明码标价实施方案由区交通委会同区发展改

革委另行制定。

（三）建立区域巡游车运价动态调整机制

建立与驾驶员人工费用、动力费用、车辆费用、运营管理费用等

因素相挂钩的基准运价动态调整机制（详见附件）。以 2023 年相关

统计数据为基准，此后每年均按照公式进行调价幅度测算，累计幅度

超过 10%时，启动调价工作（累计幅度未达到 10%，不调价），以具

体累计幅度为上限，由区发展改革委会同区交通委统筹确定具体调价

幅度和方案，报区政府同意后实施。

四、影响分析

一是对驾驶员的影响。方案实施后，可适当提高区域巡游车驾驶

员收入，增强驾驶员职业吸引力，提升队伍的稳定性。

二是对企业的影响。方案实施后，可进一步增强企业管理动力，

改善车容车貌，创新服务举措，提高行业服务质量。

三是对乘客的影响。方案实施后，乘客支出略有增加。按照 2021

年运营数据，以日间平均运距5.8公里测算，乘客每单支出将由18.72

元增加至 21.56 元，增幅 15.17%。

五、综合管理措施

（一）严格规范行业服务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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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市级对提高本市出租汽车行业服务质量的要求，部署专项整

治工作，严格企业内部考核制度，强化企业管理主体责任，提高驾驶

员自身守法意识和文明素质，提高行业规范服务执行率。同时加大检

查力度，针对出租汽车挑客、拒载、扰乱站点秩序等违法行为，集中

开展出租行业专项整治，提高驾驶员违法违纪成本，将驾驶员违法处

罚结果与企业考核相挂钩，对违法率高的企业实施重点监管，促进奉

贤区域性出租汽车行业的服务面貌上新的台阶。

（二）强化数字赋能行业转型

推动巡游车数字化转型，打造智能、便捷的数字化出租汽车服务

体系。一是加快车载智能终端的安装应用，更新车辆全部安装车载智

能终端；二是完善“一键叫车”服务功能，拓展应用场景，持续推进

候客站建设；三是推广“申程出行”服务平台，满足乘客和驾驶员多

元需求。

（三）增收分配向驾驶员倾斜

为进一步提高出租汽车驾驶员收入水平，本次运价调整所产生的

营运增收将主要用于提高驾驶员收入，剩余部分用于企业消化逐年增

长的社会保险、车辆保险等刚性支出、新能源出租车车辆更新等新增

支出以及提高驾驶员奖励方面的支出。同时为确保本次运价调整顺利

实施，确保驾驶员队伍稳定，行业管理部门将督促有关企业严格按照

规定稳步落实。

附件：区域巡游车运价动态调整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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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区域巡游车运价动态调整机制

PN=PN-1×（1+∆C）

备注：PN为第 N年本区区域巡游车基准运价

PN-1为第 N-1年本区区域巡游车基准运价

∆C为调价系数

∆C=L1×∆W+L2×∆G+（L3+L4）×∆RPI-0.5×∆K
∆W为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变化率

∆G为动力费用变化率

∆RPI为零售物价指数变化率

∆K为巡游车载客小时营收变化率

L1为驾驶员人工费用占总成本比重

L2为动力费用占总成本比重

L3为车辆费用占总成本比重

L4为运营管理费用占总成本比重

L1，L2，L3，L4根据近三年成本调查或成本监审数据测算，每三年经

评估后确定。L1+L2+L3+L4=1。∆K为负值时计为 0。


